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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中共乐山师范学院委员会发展学生

党员综合评价标准(2025 年修订)》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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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乐山师范学院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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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山师范学院发展学生党员考察综合评价表（参考）

被考察对象： 班级： 考察党支部： 党支部书记：

标准 具体考察内容 考察形式
评价结论

（是否符合）

政治

标准

1.信念坚定，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、共产主义觉悟，认真学习

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树牢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

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

矢志不渝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。

同本人谈话或党员和群众

座谈意见等
是 否

2.对党忠诚，拥护党的纲领，自觉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坚决维护

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，在大是大非面前头脑清醒、旗帜鲜明，

在思想和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。

同本人谈话或党员和群众

座谈意见等
是 否

3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，树立群众观

点，践行群众路线，维护群众利益。

同本人谈话或党员和群众

座谈意见等
是 否

4.严守纪律，自觉遵守党章，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、各项规章制度

和社会公德。

同本人谈话或党员和群众

座谈意见等
是 否

5.递交入党申请书时已年满十八周岁。 查看档案 是 否

6.积极向党组织靠拢，自觉学习、实践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入党

动机端正，无宗教信仰。

同本人谈话或党员和群众

座谈意见等
是 否

7.认真学习、深刻理解《党章》，完成思想政治理论课修读任务,成

绩优良。
同本人谈话或成绩证明 是 否

http://www.xxue.net/rudang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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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能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、政治立

场坚定，自觉按照党章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。
党员和群众座谈意见 是 否

9.与培养联系人谈话态度端正。 培养联系人意见 是 否
10.组织观念强，服从组织安排，积极完成党组织交予的任务，不无

故缺席有关活动。

党支部意见、团支部意见、

群众意见等
是 否

11.已参加党校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学习并顺利结业；结业后每季度

至少撰写 1篇思想汇报，向党组织汇报自己的近期表现和思想状况。

结业证书、查阅档案中的思

想汇报
是 否

12.考察期自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之日算起，至少应满 1年。 查阅档案 是 否

品行

标准

1.品行端正，遵守校纪校规，在日常学习、生活和工作中表现良好，

无任何违纪记录。
党员和群众座谈意见 是 否

2.在集体活动中表现积极，优良学风创建、文明寝室建设中发挥模范

带头作用。

党员和群众座谈意见、相关

文件证明
是 否

3.诚信、友善，家庭关系、师生关系、同学关系处理较好，人际关系

融洽。
党员和群众座谈意见 是 否

4.积极参加志愿服务（义工服务）等社会公益活动和校内外集体活动，

乐于奉献。
相关部门或辅导员认定 是 否

5.具备健康的心理素质，有较强的抗挫折能力。敢于开展批评与自我

批评，能够正视个人缺点和不足并努力改正。
党员和群众座谈意见 是 否

群众

标准

1.培养联系人认可。有培养联系人向党组织的明确意见表示：考察对

象经过一年的培养、考察，已基本符合党员发展条件，可以发展。
培养联系人认可 是 否

2.同学接受。就学生的发展问题召开群众座谈会。参加座谈会的学生

应包括同寝室成员、班干部、普通同学等具有代表性的同学；参加座

谈会的同学的态度和意见应基本一致赞同发展。

党员和群众座谈意见 是 否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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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教师肯定。征求班主任、辅导员、有关任课教师的意见，其意见对

考察对象的认识应基本趋同，即基本符合党员发展条件，可以发展。

班主任、辅导员、有关任课

教师的意见
是 否

4.团组织推荐。团员身份入党，通过所在班级团支部推优审核，并得

到学院分团委同意。

团支部推荐、学院分团委意

见
是 否

5.党支部推荐。对于非团员入党（28岁以上），采取党员联名推荐、

会议推荐、谈话推荐的方式，择优推荐党员发展对象。
党支部意见 是 否

6.无原则性问题。在党员拟发展对象公示和师生意见征求中，没有涉

及政治思想、重大违纪、动机不纯、群众反对等原则性意见；若意见

属于缺点和善意的批评，考察对象应能够正视而且在组织的批评教育

下，经过其努力应能够改正。

公示结论、党员和群众座谈

意见或培养联系人意见等
是 否

引

领

标

准

学

业

引

领

1.学习态度端正，学习勤奋，刻苦钻研，一丝不苟，有大胆质疑的科

学精神。

党员和群众座谈意见（辅导

员、班主任等教师意见）
是 否

2.各门课程考试成绩总体优良，最近一学年无挂科且成绩排名不得低

于本班或本专业前 40%。
成绩证明 是 否

3.结合专业学习积极开展科研和社会实践活动，获得各级各类以学习

为主的奖励（如各种奖学金、学科专业等与学业相关的竞赛）。
证书、证明 是 否

研究生申请入党，应将科研成果、学科竞赛、学术交流以及志愿服务

情况作为入党的重要参考。
成果证明 是 否

1.各门课程考试成绩总体优良，最近一学年无挂科且成绩排名不得低

于本班或本专业前 50%。
成绩证明 是 否

2.在学习、实践中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，结合专业学习积极开展科

研和社会实践活动，综合素质获得师生认可。在满足成绩要求的范围

内，满足以下任一条件者，均可发展：

证书、证明 是 否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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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

合

素

养

引

领

（1）具备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。善于与人沟通合作，热心为集体服

务，积极参加青年志愿服务和其他公益活动。积极担任班长、团支书

或校院两级团学组织主要学生干部，有一定的社会工作能力，至少应

获得 1次校级及以上“三好学生”“优秀学生干部”“优秀团干”等

荣誉。

（2）在“挑战杯”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、“互联网+”大学

生创新创业大赛、我心中的思政课”微视频比赛、大学生讲思政课比

赛或各类学科专业竞赛中，作为项目负责人或独立完成人荣获省级一

等奖及以上（国家级二等奖及以上）；

（3）在国际权威期刊、中文核心期刊发表研究成果，成功申报发明

专利；

（4）获得省级及以上“三好学生” “优秀学生干部”“优秀共青团

员”或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等荣誉。

（5）好人好事受到校级（含）以上表扬（彰）、见义勇为行为受到

校级（含）以上表扬（彰）。

（6）在关键时刻、重大任务或事项中表现突出的，经相关部门和基

层党组织认定后，可优先发展。

一票

否决

情况

1.政治立场、入党动机等政治思想状况有问题的。 同本人谈话、群众意见等 是 否

2.在意识形态领域违反有关规定，造成安全稳定隐患、对学校产生负

面影响的。
处分等文件 是 否

3.参与或传播法轮功等邪教、参与校园或网络传教、校内佩戴宗教服

饰的；有宗教信仰的。

同本人谈话、政治审查、群

众意见等
是 否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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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违反校纪校规受到处分的。 处分等文件 是 否

5.“思想汇报”有严重不合格情况的。 查看档案、培养联系人意见 是 否

6.党组织认为需要一票否决的其他情况。 党支部认定 是 否

注：被考察对象作为发展对象需在政治标准、群众标准、品行标准考察事项中均符合条件，同时至少

满足引领标准中的其中一项内容，不存在一票否决的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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